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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本报2017年9月5日第8版刊登的“绍兴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
告知书”附件中，其中序号为2的姓名应为“姜绍
洋”，序号为7的姓名为“吕杰文”，特此更正。

更
正

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于 2017 年 8
月27日14时15分许在炎亭附近海域对一艘油船进行检查
后，发现该船头有编刷为“浙苍油391”字迹，现场没有其他
船员，船上储存有成品油若干，无人出示相关船舶证书。
该船涉嫌无合法齐全手续储存成品油，我支队依法将该船
扣押在温州鹿城区江滨路海警二大队码头。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台州
市椒江区望江路12号浙江海警一支队认领并接受调查、主
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支队可依据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
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物品作无主财物认
定，并依法上缴国库。联系电话0576-88490619。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

第一支队于 2017 年 8 月 27 日 12 时
00 分许在炎亭附近海域对一艘渔船
进行检查后，发现该船无船名船号，
现场没有其他船员，船上储存有成
品 油 若 干 ，无 人 出 示 相 关 船 舶 证
书。该船涉嫌无合法齐全手续储存
成品油，我支队依法将该船扣押在
温州鹿城区江滨路海警二大队码
头。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

日起六个月内到台州市椒江区望江
路 12 号浙江海警一支队认领并接受
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
件。逾期未认领的，支队可依据《公
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
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
满六个月，将上述物品作无主财物认
定 ，并 依 法 上 缴 国 库 。 联 系 电 话
0576-88490619。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无主财物公告

申请人：陈明（男，一九八三年四
月 十 一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103198304111314。）

遗嘱人陈家宝（男，一九二〇年
十一月三十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33010319201130131X）生 前 于 2003
年12月25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
证处（原为杭州市下城区公证处）立
有遗嘱公证，公证书编号：（2003）杭
下证字第 1397 号。遗嘱主要内容
为，在遗嘱人去世后将其名下位于
杭州市艮山上 10 号 102 室房屋中属
于遗嘱人的份额归其孙子陈明继
承。

遗嘱人陈家宝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在杭州死亡，故申请人陈明向我处
申请办理接受遗赠公证，要求继承上
述财产。为维护相关人员权益，本处
特发此公告，相关人员可在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至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内，对上述接受遗赠事宜提出异议并
递交证明材料。如到期本处未收到
异议，则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出具公
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清泰街 348 号
雪峰大厦

联系电话：
0571-87822485;0571-87825589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
二O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公 告

台州市明荣眼镜有限公司：
你单位职工路幻的家属提出的工伤认

定申请，本机关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工
伤认定决定书。本委以邮寄方式向你单位
及你家庭住址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被退
回。经多方联系无果，现本委公告送达，请

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我单位
（地址：临海市赤城路119号）领取《工伤认
定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临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24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02民初4994号
沈伟:本院受理浙江雪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

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754号

朱高蝉、张莲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同城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696号

陈栋、陈伟祥：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
还其代付的本金、利息和滞纳金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0: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616号

李永华、张亚萍、金静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田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们归还其代付的本金、利息和滞纳金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0: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599号

温桂仙：本院受理原告郑骆明诉你及徐家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徐家荣归还借款本金及
利息，你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你承担诉讼
费用。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193号

程佩、郑宗华：本院受理原告王锦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
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189、9191、9192号

程佩：本院受理原告王锦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三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366号

胡锦良、胡根朝：本院受理（2017）浙 0106 民初
3366号原告陈典银诉你们各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336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328号

吴成刚：本院受理（2017）浙0106民初3328号原
告杭州聚远科技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332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87号
费洪波：本院受理原告金增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1、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6万元，支
付自2011年7月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案件
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和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617号

沈家英、裘文卫：本院受理原告王正言诉你们及张
义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2017）浙0106民初4617号民事判决书。一、沈家英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王正言借款200000
元，支付逾期利息23000元（按年利率6%自2015年7月1
日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合计223000元，此后至本
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逾期利息按同样标准另行计
付。二、裘文卫对上述沈家英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三、驳回王正言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752号

周刚、王珊珊：本院受理王水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
民初4752号民事判决书。周刚、王珊珊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王水英借款50000元。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753、4754号

周刚：本院受理王水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4753、47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87号

费洪波：本院受理原告金增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1、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6万元，支
付自2011年7月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案件
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和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882号

柳孟兴：本院受理张开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4882号
民事判决书。一、柳孟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金张开怀借款100000元，支付逾期利息6000元（按年
利率24%自2017年2月8日计算至2017年5月7日），合
计106000元，此后至实际付款日止的逾期利息按同样标
准另行计付。二、驳回张开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62号

黄烨、陈秀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26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9496号

郑思化：本院受理原告林初杰与被告郑思化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4民初94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9495号

郑思化：本院受理原告罗国树与被告郑思化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949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8014号

汪华民：本院受理原告沈军化诉被告汪华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104民初80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568号

杭州求是透平机制造有限公司、周国强、臧爱莲、周
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森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
州求是透平机制造有限公司、周国强、臧爱莲、周音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04民初55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882号

杭州匀和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632号

丁峥：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
点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866号

郑月忠、刘薇：本院受理原告於和财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1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394号

应宏良、徐辉：本院受理原告吕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1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852号

周虹、张亦丰：本院受理原告程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181号

沈路平：本院受理原告王福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催15号

本院于2017年8月9日受理了申请人河北三汇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的公示催告申
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作出
（2017）浙0104民催15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705号

陶书中：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点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591号

翁建云：本院受理原告居志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259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407号

朱连兴、赵静：本院受理原告占小军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24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833号

倪泽炜：本院受理原告缪于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183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835号

倪泽炜：本院受理原告缪于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18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069号

浙江瑞欧纳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利蒙达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杭州瑞欧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卢明益、蔡美
丹：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瑞欧纳化妆
品有限公司、浙江利蒙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杭州瑞欧纳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卢明益、蔡美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4
民初20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411号

章科贝：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杭州
江干区分公司诉被告章科贝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4 民初
24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97号

舒秀芬、赖志录、夏念佃、陈彩红：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季青支行诉被告
舒秀芬、赖志录、夏念佃、陈彩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杭江商初字第22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980号

湖州织里璐菲特服饰有限公司、湖州小矮人制衣有
限公司、湖州织里童话依梦制衣厂、郭安心、吴姜枝、蒋
国平、沈英英、王伟、湖州织里俊璐纺织品有限公司、吴
森森、沈阿二、吴根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29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971号

楼永军、黄安娜：本院受理原告程康朗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960号

陈骏、陈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李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福彩七乐彩
第2017137期 投注总额：5990624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0注

143注

358注

5244注

7646注

63503注

奖金

0元/注

0元/注

3087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金额176.6104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11月22日

01 13 15 16 24 25 29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319期 投注总额：532530元

02 03 12 14 15

奖池累计金额51.0315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11月22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33
3020

奖金

0元
5803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319期

浙江销售2756474元，返奖额1236763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22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55673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2917元

浙江中奖注数

1043

0

862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1 0 5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1

79

866

15147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7019.1002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22日

第2017137期 投注总额：64583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5 5 1 6 6 8 鼠

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
第一支队于 2017 年 8 月 27 日 15 时
00 分许在炎亭附近海域对一艘货船
进行检查后，发现该船头有编刷为

“浙青田货 0579”字 迹，现场没有其
他船员，船上储存有成品油若干，无
人出示相关船舶证书。该船涉嫌无
合法齐全手续储存成品油，我支队
依法将该船扣押在温州鹿城区江滨
路海警二大队码头。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

日起六个月内到台州市椒江区望江
路 12 号浙江海警一支队认领并接受
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
件。逾期未认领的，支队可依据《公
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
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
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物品作无主
财物认定，并依法上缴国库。联系
电话0576-88490619。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无主财物公告


